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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阮仁良、孟明群、钱松宇、顾珏蓉、刁蓉梅、傅旭升、袁培玲、刘正美、

杨弸智、王淼、张勇。  
本部分所代替的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如下：  
——DB31/T 478.1-201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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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 部分：火力发电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火力发电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火力发电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火力发电量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火力发电企业每小时发电每兆瓦的用水量。  
3 火力发电量用水定额基准值及标准参考值（见表 1 和表 2）  

表 1  火力发电量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主要产品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直流冷却式 

火力发电 

单机容量＜600MW M3/MW·h 0.63 

单机容量≥600MW M3/MW·h 0.34 

           

循环冷却式 

火力发电 

单机容量＜600MW M3/MW·h 1.90 

单机容量≥600MW M3/MW·h 2.75 

 
表 2  火力发电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参考值（全口径取水量） 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位 用水定额值 

直流冷却式 

火力发电 

单机容量＜600MW M3/MW·h 154 

单机容量≥600MW M3/MW·h 127 

循环冷却式 

火力发电 

单机容量＜600MW M3/MW·h 1.90 

单机容量≥600MW M3/MW·h 2.75 

 

4  火力发电量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火力发电量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兆瓦时（M

3
/MW·h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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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
表 3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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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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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2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史

文芬、陈瑶、张勇、杜伟星、陈津迪。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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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2部分 电子芯片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电子芯片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电子芯片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电子芯片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指电子芯片企业单个电子芯片产品的用水量。 

3 电子芯片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电子芯片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（8）寸芯片 立方米／片 3.15 
电子芯片 

（4）寸芯片 立方米／片 1.71 

4 电子芯片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电子芯片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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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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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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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3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林

建宏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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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3部分 饮料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部分饮料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纯净水、碳酸饮料和啤酒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饮料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指饮料企业生产单位重量饮料产品的用水量。 

3 饮料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饮料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纯净水 立方米／吨 3.14 

碳酸饮料 立方米／吨 2.18 饮料 

啤酒 立方米／吨 5.30 

4 饮料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饮料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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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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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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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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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- 03 - 17发布 2010 - 06 - 01实施

    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   发 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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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4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吴

坤林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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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4部分 钢铁联合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部分钢铁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钢铁产品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钢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指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每吨钢铁的用水量。 

3 钢铁生产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钢铁生产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普通钢 立方米／吨 4.37 

特殊钢（不锈钢） 立方米／吨 5.26 
钢铁 

特殊钢（除不锈钢之外的特殊钢

铁） 
立方米／吨 9.80 

4 钢铁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钢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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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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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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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5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林

建宏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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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5部分：汽车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部分汽车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汽车产品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汽车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指汽车企业生产每辆汽车的用水量。 

3 汽车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汽车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轿车 立方米／辆 11.92 

城市客车 立方米／辆 61.72 汽车 

汽车变速箱 立方米／台 1.82 

4 汽车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汽车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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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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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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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 31/T478.6—2010 

 
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6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孙

祥龙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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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6部分：棉印染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棉印染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棉印染产品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棉印染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    指棉印染企业生产每单位棉印染产品的用水量。 

3 棉印染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棉印染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机织印染产品（标准品） 立方米/百米 2.433 
棉印染 

针织印染产品 立方米／吨 141.60 

4 棉印染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棉印染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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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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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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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7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史

文芬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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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7部分：石油炼制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石油炼制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炼制产品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石油炼制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    指石油炼制企业生产每单位石油炼制产品的用水量。 

3 石油炼制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石油炼制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石油炼制 石油炼制 立方米/吨 0.761 

4 石油炼制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石油炼制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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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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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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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为系列标准，包括火力发电、电子芯片、饮料、钢铁联合、汽车、棉印染、

石油炼制、造纸、化工、食品、电气、建材等部分。 

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8部分。 

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。 

本部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部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桂轶、吴耀民、谢仲华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刘正美、王霞萍、林

建宏、张勇、陈津迪。   

本部分于2010年3月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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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8部分：造纸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部分造纸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造纸产品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2.1  

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 

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

指造纸企业生产每单位造纸产品的用水量。 

3 造纸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1 造纸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别 主要产品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新闻纸 立方米/吨 16.12 

影像原纸 立方米/吨 55.62 

特种纸 立方米/吨 227.05 
造纸 

食品卡纸 立方米/吨 26.06 

4 造纸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造纸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×+= ∑
=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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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夏季 

（6～9月） 
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用水管理制度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值调整幅度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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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

A.1 夏季，指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据夏季

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

A.2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

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

A.3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
A.4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 100％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

A.5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

度为－0.03。 

A.6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业的K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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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3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于大海、刘正美、张勇、沈荣、金声、

张海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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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3 部分：船舶（民品） 
 

 

1  范围  
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标准适用于船舶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2.1 用水量（Water volume） 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2.2 单位船舶产品用水量（Water consumption per ship product）  
    指船舶企业生产每载重吨船舶的用水量。  
3 船舶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船舶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船舶制造  
（载重吨 10 万吨以下）  m³/载重吨  2.0 

特大型船舶制造  
（载重吨 10 万吨以上，包括 10 万吨）

m³/载重吨  0.4529 

 
4  船舶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船舶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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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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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4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4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于大海、刘正美、张勇、沈荣、金声、

张海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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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4 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 
 

 

1  范围  
本标准规定了航天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标准适用于航天行业典型民品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2.1 用水量（Water volume） 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2.2 单位航天行业典型民品生产用水量（Water consumption per typical civil product of aerospace 
industry）  
    指航天行业企业生产典型民品的用水量。  
3 航天行业典型民品生产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航天行业典型民品生产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折弯机  m³/台  178.1 

电池片  m³/KW 3.26 

车用离合器液压缸  l/件  31 

 
4  航天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航天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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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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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5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5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于大海、刘正美、张勇、沈荣、金声、

张海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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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5 部分：烟草 
 

 

1  范围  
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标准适用于烟草行业主要产品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烟草产品生产用水量  
    指烟草行业企业生产产品的用水量。  
3 烟草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烟草产品生产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卷烟制造  m³/万支  0.0502  

卷烟材料印刷  m³/对开万印  0.6972  

卷烟物流  l/箱  6.2 

 
4  烟草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烟草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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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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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6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6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陈佳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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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6 部分 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基建行业建筑面积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城市房屋基础建设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基建面积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基建企业建设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用水量。  
3 基建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基建面积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城市房屋建设  m3/m2 0.95 

 
4  基建面积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基建面积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（m3/m2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

DB31/T478.16-2014 

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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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7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7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丁芳洲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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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31/T478.17-2014 

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7 部分 仓储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仓储行业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通用仓储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仓储建筑面积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通用仓储企业每平方米仓储建筑面积的用水量。  
3 仓储建筑面积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仓储建筑面积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仓储  L/（m2·月）  58.42 

 
4  仓储建筑面积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仓储建筑面积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升每平方米月（L/m2·月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

DB31/T478.17-2014 

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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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8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8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丁芳洲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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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31/T478.18-2014 

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8 部分：人工煤气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煤气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人工煤气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煤气产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煤气企业生产每万立方米人工煤气的用水量。  
3 煤气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煤气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煤气制造  m3/万 m3 37.97 

 
4  煤气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煤气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万立方米（m3/万m3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

DB31/T478.18-2014 

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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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19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19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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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31/T478.19-2014 

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19 部分：塑料制品（塑料粒子、塑料制品）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塑料制品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塑料制品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塑料制品产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塑料制品企业生产每吨塑料制品的用水量。  
3 塑料制品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塑料制品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塑料粒子制造  m3/t 3.45 

塑料制品制造  m3/t 13.18 

 
4  塑料制品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塑料制品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吨（m3/t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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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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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20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20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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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31/T478.20-2014 

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20 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农副食品加工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农副食品加工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农副食品加工产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农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每吨农副食品的用水量。  
3 农副食品加工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农副食品加工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罐头食品制造  m3/t 35.50 

面粉制造  L/t 69.66 

 
4  农副食品加工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农副食品加工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升每吨（L/t）。  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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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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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21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21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孟明群、桂轶、吴耀民、王霞萍、刘正美、秦波、金声、沈荣、张勇、邵

丹华、陈津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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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31/T478.21-2014 

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21 部分：污水处理业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污水处理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污水处理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污水处理量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污水处理企业处理每万立方米污水的用水量。  
3 污水处理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污水处理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污水处理  m3/万 m3 15.96 

 
4  污水处理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污水处理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万立方米（m3/万m3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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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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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31/T478.22-2014 

 I 

前言 

DB31/T 478《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》分为24部分：  
——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；  
——第2部分：电子芯片；  
——第3部分：饮料；  
——第4部分：钢铁联合；  
——第5部分：汽车；  
——第6部分：棉印染；  
——第7部分：石油炼制；  
——第8部分：造纸；  
——第9部分：化工；  
——第10部分：食品行业；  
——第11部分：电气行业；  
——第12部分：建材行业；  
——第13部分：船舶；  
——第14部分：航天（民品）；  
——第15部分：烟草；  
——第16部分：基建（城市房屋建设）；  
——第17部分：仓储；  
——第18部分：人工煤气；  
——第19部分：塑料（塑料粒子。塑料制品）；  
——第20部分：农副食品加工业（罐头、面粉）；  
——第21部分：污水处理业；  
——第22部分：陶瓷；  
……… .. 
本部分是DB31/T 478的第22部分。  
本部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 
本部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。  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 
本部分起草人：阮仁良、孟明群、钱松宇、顾珏蓉、刁蓉梅、傅旭升、袁培玲、刘正美、

杨弸智、王淼、龚成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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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主要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第 22 部分：陶瓷 
 

 

1  范围  
DB31/T478 的本部分规定了陶瓷行业产品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. 
本部分适用于陶瓷生产的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 

2  术语和定义  
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与本文件 

2.1 用水量  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 

2.2 单位陶瓷产品用水量（用水定额）  
    指陶瓷企业生产每吨陶瓷产品的用水量。  
3 陶瓷产品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 

表 1  陶瓷产品的用水定额基准值  

类别  单   位  定额基准值  

卫生陶瓷  m3/t 9.23 

 
4  陶瓷产品用水定额计算  
4.1 陶瓷产品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: 

VK
i

i  


)1(
6

1
用水定额值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 
      V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，单位为立方米每吨（m3/t）。  

4.2 调整系数 Ki 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 
 
 

表 2  Ki 值调整幅度表  

调整条件  夏季  
（6～9 月） 节水型企业 水平衡测试 节水型器具 月报表  用水管理制度  

Ki K1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 ＋0.10 ＋0.05 －0.06 －0.03 ±0.03 －0.03 



DB31/T478.22-2014 

 2

附录A 
（资料性附录）  

K值调整条件说明  
 
A1  夏季，指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，K值调整幅度为＋0.10。适用该调整系数时，需要根

据夏季全市用水总量供需平衡情况，条件许可方可增加。  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水型企业（单

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。  
A3  水平衡测试，根据GB／T 12452－2008 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《上海市节约用水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应通过水平衡测试而实际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6。 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未达到100％

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5  月报表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＋0.03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

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的企

业的K值调整幅度为－0.03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学校、医院、旅馆主要生活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前言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节约用水工作，向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转变，科学合理地

确定用水定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国务院国发〖2000〗36 号文和

水利部资源管〖2000〗13 号文的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水务局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供水管理处、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本标准起草人：陈远鸣、谢仲华、桂轶、沈伟忠、孟明群、郁龙祥、史文芬、

刁蓉梅、于大海、刘正美、陈津迪。 

本标准于 2007 年 8 月首次发布。 

学校、医院、旅馆主要生活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 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学校、医院、旅馆的主要生活用水定额及其计算方法. 

本标准适用于学校宿舍、医院病房、旅馆客房用水量的确定和管理。 

2  术语和定义 

2.1 用水量 

指取自自来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。 

2.2 学校 

学校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，除学前教育以外的各级各类学

校。 

2.3 学校宿舍用水定额 

指学校学生宿舍内每人每天的用水量。 

2.4 医院 

医院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准，具有医疗资质的各类医疗卫生

机构。 

2.5 医院病房用水定额 

指病房内每张病床每天的用水量。 

2.6 旅馆 

旅馆指以接待住宿服务为主，可提供相关设施和服务的经营场所。包括旅游

饭店、宾馆、酒店、旅社、招待所、公寓式酒店、度假村和培训中心等。 

2.7 旅馆客房用水定额 

指客房内每张床位每天的用水量。 

3 学校、医院、旅馆的用水定额基准值（见表 1） 

表 1  学校、医院、旅馆的用水定额基准值 

类     别 单  位 定额基准值 

高等学校学生宿舍用水 L/人.d 200 

中小学校（有住宿）学生用水 L/人.d 150 

医院病床用水（含淋浴） L/床.d 370 

旅馆床位用水 L/床.d 300 

4  学校、医院、旅馆的用水定额计算 

4.1 学校、医院、旅馆的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: 

  

用水定额值 = （1+∑Ki）×V 
                 

式中: Ki为调整系数。 

        V 为相应类别的用水定额基准值。 

4.2 调整系数 Ki值调整幅度见表 2。 



  

表 2      Ki值调整幅度表 

调整条件 

夏季 

（6～９

月） 

节水型企

业 

水平衡测

试 

节水型器

具 
月报表 

用水管理制

度 

Ki K1
1）

 K2 K3 K4 K5 K6 

K 值调整幅

度 
+0.1 ±0.1 ±0.05 ±0.02 ±0.01 ±0.02 

注：1）K1值夏季取+0.1，其他季节取零。 

2）其他项凡符合调整条件的则调整幅度取正值，反之取负值。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K 值调整条件说明 

  

A1  夏季，指每年 6 月 1 日至９月 31 日，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1。 

A2  节水型企业，指根据《上海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：节

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》，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。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

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1，未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－

0.1， 

A3  水平衡测试，指根据《GB／T 12452－90 企业水平衡与测试通则》，

通过水平衡测试备案的单位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05，未通过水平衡测试的单

位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－0.05。 

A4  节水型器具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普及节水型器

具的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02，未普及节水型器具的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

为－0.02。 

A5  月报表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按时提交月报表的

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01，未按时提交月报表的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－

0.01。 

A6  用水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用水管理制

度健全的企业的 K 值调整幅度为＋0.02，用水管理制度健全的企业的 K 值调整

幅度为－0.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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